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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7-020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977,692,560.47 1,813,112,569.90 9.08%

营业利润 -451,228,162.51 54,406,446.12 -929.37%

利润总额 -432,093,643.52 68,752,981.02 -72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0,366,011.35 69,013,203.94 -738.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60 0.0973 -56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2% 3.00% -20.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062,141,461.23 2,952,138,688.18 3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858,701,526.65 2,394,885,528.05 19.37%

股 本 1,045,200,670.00 925,148,107.00 1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74 2.59 5.79%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2016年度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

1、子公司澳洲Swann和杭州藏愚2016年业绩相对2015年业绩下滑较大；

2、子公司澳洲Swann经营不达预期，计提商誉和无形资产减值（该商誉和无形资产为

当初并购时产生）；

3、子公司杭州藏愚经营不达预期，计提商誉减值（该商誉为当初并购时产生）。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01月14日披露的《2016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中披露的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7-018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分别于2016年09月

29日、2016年10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和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09月30日、2016年10

月1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 《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公司股票。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0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7-019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02月24日

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杨卫民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 杨卫民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杨卫民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杨卫民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杨卫民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杨卫民先生在任职期间

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0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

2017-06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17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17年2月

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因事项紧急，本次会议通知于2月24日以电话、传真、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的议案》；

关联董事李仲泽、宗庆生、徐忠芬、张树强、薛飞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

公司《关于申请中止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的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编号：2017-07。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中止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审核的独立意见》，公告编号：2017-08。

本次重组财务顾问海通证券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中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2017-0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决策机制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

2017-07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申请中止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3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的公告》；2016年2月2日，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文

件；2016年7月29日，公司发布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2016年8月19日，公司发布《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之回复说明的公告》；2016年9月19日，本次交易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准；2016年9月20日，公司201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2016年11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申请文件的受理通知

书（163249号）；2016年11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163249号）的公告；2017年1月10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关于延期提交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材料反馈意见书面回复的申请》；2017年1月24日和2月17日，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德国

HPTec� GmbH公司投资者变更事项分别获得了国家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备案。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在筹划并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推

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对标的公司开展了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先后取得国务院国资委、

商务部、发改委的审核和备案；在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后，公司及时

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并根据回复意见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进行了修订；在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反馈意见后，公司积极组织各相关机构落实反馈意见问题并基本形成了回复意见。

2017年2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的议案》，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公告后相关标的公司出现较

大不确定因素，暂无法判断对本次重组是否造成实质性影响,�经审慎研究，为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决定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关于中止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审核的申请》。

三、相关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开展过程中，公司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告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文件，并且在本次重大资产的相关进展

公告中充分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提示投资者存在的风险及不确定性。

四、申请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的原因

钨价在2015年探底后有所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及预期，初步审计结果显示，标的企业柿竹园公司、新

田岭公司、瑶岗仙公司、南硬公司2016年继续亏损。 目前钨价仍不及预期。 其次，瑶岗仙公司由于环保问

题，正在接受环保监管部门的调查，虽然瑶岗仙公司目前正在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积极整改，但前述问题仍

可能导致瑶岗仙公司无法按期生产，增大标的资产亏损的可能性。

综上，标的公司可能无法满足《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要求的“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和“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

力”等实质条件。

五、申请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核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情况的发生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尚待评估论证， 因此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审

核，本次申请中止审核，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就上述事项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进行论证评估并根据相关情况进展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和相应的审批程序。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

2017-10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7�年2月28日开市起复牌。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存在不确定未披露事项，公司股票自2017年2月

21日开市起停牌。

2017年2月27日，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审核的议案》，因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标的公司出现较大不确定因素，暂无法判断对

本次重组是否造成实质性影响，经审慎研究，公司为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决定向中国证监会提交

《关于中止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审核的申

请》。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7年2月28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7-001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16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801,038.42 1,361,634.51 32.27

营业利润 64,372.53 45,708.23 40.83

利润总额 69,309.90 50,455.83 3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07.82 45,669.03 2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91 0.2732 2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6% 12.52% 1.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75,789.81 921,972.73 3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32,912.43 381,062.47 13.61

股本 169,211.71 167,140.11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56 2.28 12.28

注：上表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1、营业总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公司自产铜加工产品销量增加及与金龙精密铜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下属三个工厂开展铜加工产品委托加工业务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公司产品销售量增加；

2)报告期公司通过运用远期外汇买卖等衍生金融工具使人民币贬值的汇兑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公司收购JMF� Company100%股权；

2、报告期公司产品产销量增加导致公司相应的库存与应收账款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6年10月28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2016年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6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为：10%～40%”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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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610,781,901.85 2,402,986,382.18 8.65%

营业利润 547,628,413.86 361,970,855.40 51.29%

利润总额 636,517,324.61 449,353,054.71 4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3,196,970.73 332,534,009.33 51.3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9 0.39 51.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3% 12.78% 4.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149,759,458.32 6,685,217,204.54 2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260,603,730.24 2,753,159,779.70 18.43%

股 本 887,152,102 869,382,102 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68 3.17 16.09%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约为人民币261,078.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8.65%；实现营业利

润总额约为人民币54,762.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51.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人民币50,319.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51.32%。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约为人民币814,975.95万元，较期初增长约21.91%，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326,060.37万元， 较期初增长约18.43%。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如

下：

2016年公司贯彻执行公司发展战略，通过调整业务结构,聚焦主业发展,积极开拓市场，持续增加工

业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及市政废物业务处理市场份额以及持续开展节能降耗生产活动， 加强全面预算

管理， 有效地控制了生产成本。 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261,078.19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8.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50,319.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51.32%，上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含报告期内转让两家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所产生的投资收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6年10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2016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的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8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17-12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7年2月27

日在海口市君华海逸大酒店（原文华大酒店）会议室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贾岩燕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在2017年2月1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均有刊登。 会议的召开完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41人，代表股份282,414,5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4205％。 控股股东中海恒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回避了全部议案的表决。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人， 代表股份53,048,93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613,47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51,435,45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25％。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部分成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人，代表股份53,048,9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902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613,4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7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51,435,4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225％。

五、会议的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并通过了全部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8,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8,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8,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8,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关于制定《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8,9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48,9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控股股东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回避了上述三项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股数）为229,365,593股。 以上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六、法律意见

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谢国华律师、石峰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以上决议的程

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海南圣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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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980号”文《关于核准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人民币普

通股88,050,314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1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92,830,183.96元，扣减

保荐承销费人民币16,285,282.94元后的募集资金人民币876,544,901.02元已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安永

华明（2017）验字第60615139_B02号《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制定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及联合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保荐机构” ）于 2017年 2�月 24�日分别与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约定如下：

一、公司在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6001011500032，截至2017年1月

26日，专户余额为687,844,901.02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海南石碌铁矿地采及相关配套工程、补充流动

资金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898900050610606， 截至

2017年1月26日，专户余额为188,700,000.00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资源类大宗商品供应链综合服务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及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 联合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

联合保荐机构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

作。

联合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专户银行应当配合联合保

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联合保荐机构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联合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蒋杰先生、金利成先生、刘平先生、邓建勇先生可以随

时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专户银行查询海南矿业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联合保荐机

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专户银行查询海南矿业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

介绍信。

五、专户银行按月（每月10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联合保荐机

构。

六、公司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联合保荐机构，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联合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联合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 同时按要求向公司和专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联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可以主动或在联合保荐机构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联合保荐机构发现公司、专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

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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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716,708,229.34 5,629,416,583.02 19.31%

营业利润 1,245,764,385.37 1,149,411,317.60 8.38%

利润总额 1,328,742,186.81 1,239,363,000.96 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15,163,741.00 1,141,878,403.18 6.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758 0.7416 4.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6% 15.28% -1.4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682,110,697.39 11,156,713,729.02 1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099,618,819.03 8,503,772,488.42 7.01%

股本 1,569,893,780.00 1,564,561,700.00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5.88 5.50 6.91%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应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数据（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填列，净资产收益率为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716,708,229.3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31%；实现营业利润1,

245,764,385.37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38%； 实现利润总额1,328,742,186.81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7.2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215,163,741.0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2%。

报告期内，公司与老客户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稳定的客户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司的竞

争优势，实现了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在此基础上，公司积极结合当前市场的需求，在专注主营、继续保持

各行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不断拓展公司业务领域。 一方面，公司在互联网领域积极部署，不断推进公司智

慧城市领域在全国范围内的战略布局，逐步拓展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公司在物联网、精准医疗等领域

也做了相关工作，各方的合作形成了新的市场增量，有利于加快公司发展壮大，提升盈利能力。

2.增减变动浮动达30%以上的主要财务指标说明

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2017-003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延期购回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2月24日，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

到控股股东浩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讯科技” ）发来的《关于办理

股票质押式回购延期购回交易的告知函》，根据函件内容，2017年2月23日，浩

讯科技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 ）签署《〈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延期购回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延期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浩讯科

技

是 41,200,000 2016年3月1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方正

证券

11.26% 融资

合计 41,200,000 11.26%

2016年2月29日， 浩讯科技与方正证券签署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书》，根据协议内容，浩讯科技于2016年3月1日将持有的公司41,200,000股

股票质押给方正证券。 本次股票质押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3月1日，回购交易

日为2017年2月24日。 质押期限自2016年3月1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手续为止， 质押期间该股票予以冻

结不能转让。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3月4日披露的《关于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办

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补充质押以及部分股票质押解除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6-007）。

2017年2月23日，浩讯科技与方正证券经协商一致并签署补充协议，将浩

讯科技该笔质押股票的购回期限延至2017年3月26日， 质押期间该部分股份

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二、累计质押情况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浩讯科技持有公司股票365,767,500股，全部为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51%，累计质押173,740,000股，质押部分占浩讯科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7.50%，占公司总股本的30.64%。

三、备查文件

1、《浩讯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延期购回交易的告知

函》

2、《股份冻结数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2017-009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6年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哈尔滨誉衡药

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983,958,352.29 2,681,225,307.68 11.29%

营业利润 806,344,903.16 762,308,189.88 5.78%

利润总额 886,456,553.77 825,859,792.93 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5,279,439.62 664,808,612.15 1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75 0.3097 8.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8% 20.15% -0.0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642,220,759.06 8,318,360,329.87 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981,501,483.71 3,403,112,544.20 17.00%

股 本 2,198,290,350.00 733,009,500.00 19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81 1.55 16.77%

注：

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7号》，对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本报告期

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进行了追溯调整及列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存量业务继续保持平稳的增长，具体情况如下：

⑴ 公司积极应对医药政策的新变化，确保销售工作有序开展，除部分产品由于某些地

区未中标的原因有所下降，其他传统制药业务及代理品种保持了平稳增长；

⑵ 公司适时调整和推进战略布局，代理的慢病业务品种增长较快，如硫酸氢氯吡格雷

片、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氯化钾缓释片等成为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

⑶ 公司进一步加大生物医药的研发投入，此外，公司对个别研发项目计提了资产减值

准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利润。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保持了平稳的增长。

公司股本较期初增长199.90%，主要系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送股10股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10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6年11月1日 《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更新

后）披露的2016年度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37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

2017-010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誉衡（北京）投资有限

公司设立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10月9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誉衡（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誉衡（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誉衡北京” ）。（详见2016年10月11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2016-152号公告《关于

设立誉衡（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的公告》）。

2017年2月27日，公司接到通知，誉衡北京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了《营业执照》，具体

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1、名称：誉衡（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0C49P5Q；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北京市房山区天星街1号院16号楼16层1612；

5、法定代表人：杨红冰；

6、注册资本：5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7年02月20日；

8、营业期限：2017年02月20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中介除外）；生物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转让；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

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议报告、验资报告、查账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经济信息咨询。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备查文件：

1、誉衡（北京）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